
法制监督

适应形势 找准坐标

  闯 财 政监督新路

湖北省仙桃市财政监督局

近两年来，湖北省仙桃市财政监督

工作紧紧围绕强化财政职能、振兴地方

财政的目标，不断开拓新领域、加大查

处力度，为维护财经秩序，促进市域经

济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998 年

全市共查出各类违反财经法规的金额

8000余万元，应入库金额 350 万已全额

收缴财政。全市共处理违法违纪责任

人 1 1 人。

一、转变观念，强化领导，营造加强

财政监督的大气候

1998年，是财政监督工作深化改革

的一年。国家取消了一年一度的“大检

查”，对财政监督的形式、方法、内容、对

象都作了一些重大调整。在这种情况

下，社会各界包括财政系统一部分人

员，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认为取消

“大检查”，意味着财政监督工作已经

“寿终正寝”。为了排除思想障碍，纠正

对财政监督工作的错误认识，我们通过

深化内部教育，加强舆论宣传，并继续

抓住社会上反响强烈的问题进行重点

查处，不但提高了财政干部的思想认

识，在财政系统内形成了讲监督工作、

爱监督工作、争创监督工作新局面的氛

围，而且使社会上对财政监督工作有了

一个全新的认识，争得了党政领导的重

视。市委主动关心财政监督机构和队

伍的建设，批准成立了市财政监督局，

配备了 18 名干部，各乡镇办也成立了

财政监督办公室。全市配备专职财政

监督干部 120多人。

二、多管齐下，上下联动，着力构建

财政监督新机制

1.实行领导负责制。财政监督政

策性强，涉及面广，又处在矛盾的焦点，

工作难度较大。如果没有领导的重视

与支持，各项工作就难以落到实处。为

此，我们对财政监督实行“一把手负责

制”，市、乡（镇）两级财政部门都成立了

财政监督领导小组，由各单位一把手担

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统筹抓

好本级的财政监督工作。
2.健全内部约束机制。强化内部

约束机制是确保财政监督依法、有序进

行的关键。近年来，我们把内部约束机

制的建立和完善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一是实行财政监督目标责任制。将财

政监督工作纳入财政工作责任状，作为

考核财政工作的重要内容，采取层层签

订责任状的方式，将监督任务落实到单

位、个人。在具体工作中实行“一分两

定三包”的办法强化落实。即划分检查

片区，定时间、定要求，包查处、包入库、

包整改，明确检查责任。二是制定监督

工作规程，严格做到依法检查，依法处

理，确保检查工作成效。三是制定检查

人员工作纪律，严格实施“五不准”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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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的行为，加强自身建设。四是

建立健全文书档案管理制度。对检查

资料，实行“分户立案，分类汇总，定期

归档”，巩固检查成果。
3.健全财政监督的协调运作机制。

财政监督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妥善处

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近年来，我们始

终注重念好“协调经”，聚集工作合力。
一是坚持勤请示、勤汇报，主动争取当

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的重视与

支持。二是妥善处理好财政内部各职

能科室（单位）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了以

“财政监督局”为主体，各职能科室为补

充的监督体系。监督检查有明确分工，

各职能科室只负责检查违反涉及自身

业务范围内单项法规的问题。对于违

反综合性法规的问题或违反涉及两项

法规以上的问题以及重大案情、与外单

位协调检查等问题均由监督局负责。
三是针对过去市、乡（镇）两级监督专班

工作分离的状况，实行市、乡（镇）两级

连轴运转。市“财政监督局”负责指导、

协调全市的监督检查工作。同时，在工

作范围、工作任务和经济利益的分配上

将市、乡（镇）两级捆在一起，充分发挥

整体效应。为了搞好这项工作，市财政

局就委托检查、交叉检查，组织协调等

事项发文作了明确规定，有力推动了连

轴运作机制的深入开展。四是妥善处

理好财政部门与其他各职能部门的关

系，建立起了财政、审计、物价、纪检、监

察、司法等部门之间，既明确分工，又相

互配合的监督体系。五是妥善处理好

财政部门与银行部门的关系，促进银行

部门主动配合，支持财政监督工作，确

保检查工作顺利进行。

三、实施重点转移，扩展监督空间，

推进监督工作深入开展

1.在监督形式上，坚持常规检查与

重拳出击相结合。以往具有突击性和

阶段性检查特征的“大检查”，对制止财

经违法行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也给予

一些违法单位可乘之机。大检查一来，

这些单位违法行为有所收敛，“大检查”

过后，违法行为“依然故我”。这种形式

弊端十分明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近

两年来，我们跳出“突击性”检查圈子，

使检查工作经常化和制度化。每年年

初，制定出检查计划，然后分步实施。
在平时工作中，发现问题及时检查处

理。与此同时，对于一些违法违纪问题

多的单位，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重点解

剖，实施重点检查。去年，市财政监督

局对问题较多的土管、城建等重点行业

进行重点查处时，历时 2 个月，组织近

50名业务骨干，进行重点出击。通过检

查，将 200多万元预算外资金赶入了财

政“笼子”，没收了不合理收费 58万元，

查出违纪金额 1 800余万元，处以罚款

150余万元。
2.在监督范围上，坚持收、支、行、

企，内、外检查相结合。针对过去财政

监督范围相对狭窄的问题，我们从三个

方面入手，不断拓展监督范围。一是注

重跟“支”问效检查。在对预算收入解

缴、征管、入库、退付实行全过程监督的

同时，以建立健全预算支出跟踪监督机

制为重点，抓好对预算资金的拨付、使

用的监督，看各项支出是否专款专用，

有无挪用、挤占、挥霍浪费行为，保证支

得其所。二是注重行政事业单位的检

查。以往检查习惯于走进企业。对于

一些国家赋予收费权力、预算外资金庞

大、乱收乱支现象严重的行政事业单位

重视不够。近两年来，我们改变重企

业、轻行政事业单位的倾向，把对行政

事业单位的监督检查放在突出位置来

抓。去年市财政监督局对市直一家执

法单位检查中发现该单位应缴未缴财

政预算金额 540 万元，应缴未缴财政专

户金额 159 万元。依据有关财经政策、

法规对其作出了严肃处罚。三是注重

“向内使劲”。改变过去重外部轻财政

内部的倾向，在抓好外部监督检查的同

时，把财政部门自身的收支活动也纳入

了监督检查范围，确保财政收支活动在

合法、有序的轨道上运行。

四、依法行政.加大查处力度，提高

监督质量

1.实行监督工作程序化和法制化。
在实施财政监督检查的过程中，我们对

立案审批、调查取证、处罚决定送达执

行、案件移交、案件材料的归档等都制

订了一套完备的操作程序，检查人员严

格按程序办事。特别是结论处理时，严

格实行集体研究制度。对重案要案我

们围绕办“铁案”的要求开展工作。近

几年来，全市监督检查案件无一例申请

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
2.坚持将处理事与处理人相结合。

过去对违纪违规问题的处理，往往对事

不对人，违规违纪单位负责人及直接责

任人安然无事，使监督检查工作走进了

“屡查屡犯，禁而不止”的怪圈。为了走

出这个怪圈，我们积极争取市纪检、监

察、司法部门及有关主管部门的支持，

坚持将处理事与处理人紧密结合起来，

既让违纪违规单位经济上受到处罚，又

让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受到相应的

法纪处分，增强了查处的震慑力。1998

年我们与市纪检、监察及司法部门联合

办案，共同查处了多起违反财经法规法

纪的问题。特别是在对某金融企业检

查中，我们严格依法办事，加大对违纪

个人处罚力度。在市纪检、监察和司法

部门的有力配合下，挖出了企业“蛀

虫”。将该单位四名负责人分别移交检

察院和市纪检监察机关追究法律和纪

律责任。仅 1998年，我市有 6名违纪违

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受到了严

肃处理，其中 3 名责任人移交司法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
3.实行重大问题曝光制度，增强查

处工作震慑效应。为了扩大检查工作

的社会效果，做到查处一点，教育一片。
我们对违纪问题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曝

光。一是利用简报、会议等形式曝光。
二是在市报辟专栏，在市电视台、有线

台、广播电台辟“财政监督之声”专题节

目进行曝光。起到了震慑违法违纪单

位和个人，促进全市财政监督工作深入

开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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